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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江 西 省 总 工 会
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

赣工通字〔2022〕5 号

关于继续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税务局,赣江新区工会、税务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小微企业

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38 号）精神，助推我

省双“一号工程”落地落实，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,促

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,规范小微企业工会经费使用管理，现就继

续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江西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缴交工会经费的，符合《中华

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

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38 号）规定的小微企业，自 2022 年 1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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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继续享受全额返还工会经费支持政

策。

二、各市、县税务局根据同级总工会提供的取数口径，将享

受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企业名单、联系方式、当期工会

经费征缴数等信息传递给同级总工会，在当季结束后 20 日内提

供；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（以下简称：各市县级工会）

对税务部门提供的信息审核无误后，采取主动返还方式,及时办

理经费全额返还手续，全额返还工作应在收到税务部门提供的信

息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三、对于独立开设工会账户的，应尽快全额返还基层工会；

未开设工会账户的，从方便操作和提高返还效率出发，可返还至

对应小微企业原上缴经费账户。

四、各市县级工会应加强财务部门人员力量配备，指定专人

负责，必要时可购买服务。

五、各市县级工会在计算拨付税务机关工会经费代收管理费

时，将先征收后返还给小微企业的工会经费从计算基数中减除，

不计付管理费。

六、各市县级工会要准确建立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收缴、返还

管理台账，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实行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管

理，省总工会进行定期统计和通报，各设区市总工会应于每季度

结束后及时上报全市小微企业先征后返落实情况。

七、各市县级工会要切实落实全总、省总工会对工会经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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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管理政策，认真指导小微企业严格按照《江西省基层工会经

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赣工发〔2018〕1 号）的规定使

用管理经费，确保返还小微企业的工会经费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开

展工会活动。

八、各市县级工会和税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进一步加强

沟通协调、建立协调配合机制，及时宣传政策，规范返还程序，

强化监督检查，确保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落实落

地。

九、各市县级工会不得滞拨、挪用应返还经费，不能将不符

合工会经费返还支持政策的企业列入返还范围。对工作中出现的

问题及时上报省总工会（财务部）、省税务局（非税处）。

十、按“谁需要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原则界定数据安全责任，

各级工会、税务部门要加强数据安全日常管理，防范数据泄露或

被非法获取。

十一、各设区市总工会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实

施细则并报省总工会备案。

江西省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

2022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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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年4月20日印发


